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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十一月十八日）出

席香港大學法律學院二○○六年法學士畢業典禮致辭全文：（中文

譯本）

徐校長、陳院長、各位港大師生、各位嘉賓︰

引言

今天早上，我很高興來到陸佑堂，與大家一同出席這個法學士

畢業典禮。雖然我取得法律學位，已經是 20 年前的事，但我依然記

得畢業時那種興奮和喜悅的心情。在座不少畢業同學的臉上，正正

表露出這份心情。

 我在此衷心恭賀各位畢業同學。你們多年來專心致志、刻苦用

功，為了學習而作出不少犧牲，今天終於取得成果。你們要向許多

人（包括父母、家人和朋友）說一聲多謝，他們在精神上、學業上

和金錢上給予你們支持。你們今天學有所成，與他們分享這光榮的

一刻，就是對他們最好的報答。今天的畢業禮，為你們人生的這一

章畫上圓滿句號，同時也揭開了繽紛璀璨的另一章。

過去 20 年的法律 

在過去 20 年，香港經歷了不少變遷。不過，或許對香港的律師

來說，過去 20 年來法律環境的轉變，簡直令人感到詫異。 

 香港回歸祖國，由英國殖民地變為中國特別行政區，《英皇制

誥》的地位由《基本法》取代，香港的案件可上訴至香港終審法

院，而不再是樞密院。

 總的來說，《基本法》保障了香港法律的延續。雖然如此，香

港法律的建構已大為擴充，內涵也愈加豐富。首先，在嶄新的「一

國兩制」原則下，關於憲法的法理學在香港迅速發展。第二，《基

本法》為香港市民提供全面的人權保障，這可以也確實令香港一些

長久奉行的法律條文變成無效。第三，每天在香港的法庭上，都有



引用來自差不多所有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案例。 
 
  另一個明顯的現象，當然是香港不少法律服務業務正在把重點

轉移往內地。國家加入世貿，全球一體化已是大勢所趨。香港的律

師固然受惠於《更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但我們不應因此而自滿，

因為外地律師十分進取，設法要在內地的法律服務市場分一杯羮。

當然，來自國際的競爭早已在香港存在，律師行業也不例外。香港

有逾 800 名外地律師，他們來自 25 個不同的司法管轄區，當中不

少人都與國際律師事務所有着密切的聯繫。 
 
當前的挑戰 
 
  你們當中不少已報讀法學專業證書課程，將來極有可能投身法

律界。你們有些同學是修畢雙學位課程的，即工商管理學與法學，

或政治學與法學。對於這些同學來說，你們可以同時運用兩門學科

的知識。你們雖然未必打算成為法律界的一員，但毫無疑問，將來

仍會與法律界有非常緊密的關係。 
 
  對已經開始修讀法學專業證書課程的同學來說，你們修畢這個

課程和完成實習後，便會成為執業律師，到時可能會遇上更多與你

的事業息息相關的改變，其中有些更是十分重大的改變。 
 
  以民事司法制度改革為例。建議的改革措施可能很快便會透過

立法實施，到時民事法庭的常規和程序會出現根本的改變。這些改

革的目的，大都是為了提高我們的制度的成本效益。你們以前從

《香港民事訴訟程序》學到的知識，可能因此變得「過時」，而且

在過渡期間，你們可能要同時應用兩套規則。 
 
  第二，事務律師在爭取較高級法院的出庭發言權方面，可能會

取得進展。今年六月，專責研究此事的工作小組發表了一份諮詢文

件，有關的諮詢工作也剛好完成。要考慮的問題之一，當然就是如

果容許事務律師有權在較高級法院發言，是否真的會降低訟費。促

使業界提出按條件收費的建議，亦是基於這個相同的考慮，而去年

的法律改革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也是以此為研究的課題。 
 
  第三，當然是關於我剛才提及的中國因素和全球一體化的問

題。愈來愈多內地和海外的律師來到香港和中國執業，與當地的同

業競爭，令法律服務市場（包括香港和內地）整體發展蓬勃，愈趨

成熟。 



 
行動計劃「ACTION Plan」 
 
  各位要在這種種轉變中力爭上游，或者我可以與大家分享一個

行動計劃「A-C-T-I-O-N」。 
 
（1）「A」代表「Anchorage（紮根）」 
 
  選擇什麼價值觀當然是非常個人的事情，但無可否認，除非你

肯定你所追求的目標十分有意義，否則你可能會覺得自己的一切努

力和犧牲並不值得。 
 
  大家可能會認為，這只不過是陳腔濫調。但我可以坦白跟大家

講，如果你投身法律專業純粹是因為這是有利可圖的行業，這個誘

因未必能夠長期支撐你幹下去，又或讓你得到更大的個人滿足感。 
 
  當我還在私人執業的時候，我較傾向於把法律視作解決爭議、

維護個人權利及懲處惡行的途徑。這份工作富有滿足感，因為律師

必須足智多謀，善於人際溝通；尤其是如果你喜歡訟辯，當中還包

含表演的元素。這份工作，可以讓我們協助無數來自不同社會階層

的當事人處理個人及業務上的問題。已故沈澄御用大律師及終審法

院常任法官曾經對我說，這不是一份工作，而是一項特權。 
 
  我出任律政司司長至今一年，親身體驗到法律有更廣泛的目

的。就是在處理諸如人權、刑事法及法律改革等範疇的「公」義問

題上，往往受到十分現實的法律問題所考驗，牽涉到理想與原則、

公眾利益、相稱原則，以及對社會的深遠影響。對於社會大眾渴望

達到的標準，法律也可以成為幫助落實這套標準的工具。反歧視法

和保障私隱的法例便是一些好例子。 
 
  推動人類進步的，是追求法治、公義、自由及平等的崇高理

念，這些理念並非遙不可及念，卻可以是也應該是你們發展事業的

推動力。 
 
  法律專業在維護我們最珍視的資產－－法治－－方面擔當着舉

足輕重的角色。法律專業人員應幫助市民明白和維護他們的權利和

自由，並在有需要時通過司法程序加以捍衛，這是責無旁貸的。 
 
  追求財富當然沒有不當之處，但這不應該是事業發展的唯一動



力。希望各位在法律界大展拳腳之前，紮根於更廣泛、更穩固的根

基上。 
 
（2）「C」代表「courage（勇氣）」 
 
  當你們開始實習時，最可怕的感覺，就是發覺自己「無知」。

當主管或師傅指示你們草擬他們眼中屬基本而簡單的法律文件時，

你們可能茫無頭緒，不知該如何下筆。擬好文件後，你們的擬稿可

能會被大幅刪改，理由是內容不準確或論點不足。不要因此而灰心

沮喪，真正的勇氣，並非毫無恐懼，而是能夠克服恐懼。勇於承認

無知，虛心求教，拿出力量和決心，再接再厲，這才是真正的勇

氣。 
 
  執業後，你們會遇到別人的質疑和反對，但這些正是訴訟行業

的特色。你們的對手可能是著名律師事務所衝勁十足的合夥人，或

自命不凡、年資較深的大律師，也可能是難以應付的法官，甚至是

你的上司或當事人。 
 
  你們必須堅定不移。科利爾（Jeremy Collier）曾經這樣形容

「堅毅」－ 
 
  「堅毅是指意志堅定、剛毅不屈，能令我們無畏苦楚，行當行

之事。堅毅因障礙而生，猶如河道受阻，河水卻愈益上漲。」 
 
(3)「T」代表「Thinking as a professional（從專業角度思考）」 
 
  我至今指導過 12 名見習大律師。在督導他們工作的過程中，我

累積了一些經驗，看得出誰具備大律師的心態，誰以為自己只是在

深造中的法律學生。從他們處理難題的角度、提出的問題、撰寫法

律意見的風格和語調，以及從事法律研究的深度和耐性，我看得出

兩者之間的分別。 
 
  扼要地說，你們應該抱着正式執業者的心態，為委聘你們的當

事人解決影響到他們生計的難題，而不應像在考試中作答的考生

般，千篇一律地按照「一方面這樣，另一方面則那樣」的公式思考

問題。 
 
（4）「I」代表「Integrity（操守）」 
 



  律師在解決爭議方面，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且責任重大。

他們在保障其當事人的權益時，必須確保誠實無偽，並恪守大律師

公會或律師會所定下的專業操守。 
 
  這樣做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律師不遵守這些原則，不單會

危害其個人聲譽和事業前途，而且亦會損害整個法律界的聲譽。 
 
  我曾經數年擔任大律師公會紀律委員會的成員，處理過一些涉

及年青大律師的個案，他們無視法律，作出招徠生意或其他不當的

行為，結果令自己和整個法律界蒙羞。每當我遇到這些個案，都會

感到非常惋惜。在律師這個行業，聲譽十分重要。要建立良好的聲

譽，必須經過多年努力才能做到。不過，只要被人懷疑操守有問

題，辛辛苦苦建立的聲譽便會毀於一旦。所以，大家必須竭盡所

能，保持正直忠誠。 
 
（5）「O」代表「Off-loading（減壓）」 
 
  雖然在座各位同學仍是法律學生，但相信你們之中很多人都曾

經面對壓力。上星期發生的兩宗學生自殺慘劇，正好暴露了容易為

人所忽略的人性脆弱一面。眾所周知，律師的生活十分緊張。我給

大家的忠告是，要認真對待壓力，要在被壓力弄得透不過氣之前，

好好處理它。其實，這一切都視乎你如何去看成敗得失，如何編排

短期和長遠目標的優先次序，你對自己的認識有多深，以及你是否

願意承認自己的局限。 
 
  不用多說，你們都應該找尋最適合自己的減壓方法。經常運

動，當然是放諸任何人皆準的建議，但「吸煙」卻絕非良方，吸煙

不但會危害你的健康，明年一月《吸煙(修訂)條例》實施後，要是

你在室內吸煙，更有可能會被檢控。 
 
（6）「N」代表「No-frills（真才實學）」 
 
  最後，在大家踏出校門之際，我想勸勉各位，無論你們日後是

當律師或從事其他工作，大家都要從基本做起，好好學習和裝備自

己。累積專業知識和經驗，並無捷徑。你們要增進自己的法律和一

般知識，提升分析、語文、溝通和表達能力。律師在庭上雄辯滔

滔，發言的時間可能只是短短的 15 分鐘，但往往是長時間的研究、

準備和預習的成果。除了勤奮努力之外，別無他法。 
 



  法律的範圍非常廣泛，你們必須決定日後的事業發展路向。相

信你們大都頗為清楚知道自己想當大律師還是事務律師。此外，在

這個時候考慮將來從事什麼專門業務範疇，亦並非過早。在執業初

期，大家當然應盡量接觸不同的事務，但長遠來說，你們都必須專

攻一個範疇，所以能夠盡早決定自己的取向，有百利而無一害。 
 
  雖然在陳述意見和論據時，大家要有自信，但你們亦應虛懷若

谷，明白自己未必永遠正確，而且總有些人比自己做得更加出色。

無論如何，尤其是在這個階段，你們千萬不可目空一切，自視過

高。 
 
結語 
 
  各位畢業同學，你們快將由零開始，發展自己的事業。在你們

面前，有不同的路可以走。你們要好好起步，全力以赴。你們要把

握機會，將「行動計劃」付諸實行，盡展所長，並且享受箇中樂

趣。 
 
  多謝各位，祝大家身體健康，幸福愉快。  

 

完  
 
２００６年１１月１８日（星期六） 
  

 


